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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86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121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或“公

司”）拟将持有的山东科达基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基建”）100%股权出

售给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科达”）。因资产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参考资产评估预估值，公司与山东科达商定本次股权转让

的交易价格为11,430万元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1次，金额为23,707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16年7月起，公司所属行业变更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切实转型互联网服务公司，2016年9月

7日，公司与山东科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持有的科达基建100%股权出

售给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科达。因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参考资产评估预估

值，公司与山东科达商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11,430万元人民币，最终

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股权出售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科达基建股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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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年9月7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经全体董事认

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刘锋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本次出售资产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山东科达持有公司15.86%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此本次出售资产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四）2015年10月9日，经公司七届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山东科

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50%股权出

售给山东科达，交易金额为23,707万元。除上述交易外，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

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五）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一）协议受让方即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东营市府前大街65号 

4、法定代表人：刘双珉 

5、注册资本：9,49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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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营范围：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工业、餐饮业项目投资；企

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服务；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开发；广告业务；市政、公路

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农业技术开发（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双珉，持有山东科达注册资本的81.75% 

（二）山东科达与公司之间存在的产权、业务、资产等方面的关系 

1、本公告第一、（三）项披露的关系； 

2、山东科达持有公司子公司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3000万股权，占比

45.45%； 

3、山东科达持有公司孙公司科达半导体有限公司500万股权，占比10%； 

4、科达股份董事长与山东科达控股股东为父子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关系外，山东科达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山东科达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山东科达作为科达股份的母公司，经营业务除上市公司业务外，主要有金

融、进出口贸易、生物化工等业务（以下简称“其他主要业务”）。最近三年，

山东科达金融业务和进出口贸易稳中向好，生物化工业务市场稳固，2013年度

山东科达其他主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233,345,296.08元，净利润为

195,224,632.24元，2014年度其他主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325,313,811.37元，

净利润为 231,899,049.67 元， 2015年度其他主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967,096,359.98元，净利润为230,613,328.31元。 

（四）山东科达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山东科达总资产为12,362,840,436.16元，总负债为

6,328,336,526.43元，净资产为6,034,503,909.73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5,384,061,139.01元，净利润为353,183,027.32元。 

三、交易标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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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科达基建10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科达基建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6年5月12日 

（2）注册资本：壹亿元 

（3）住    所：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北、规划五路西科技企业加速器 

（4）法定代表人：于孟文 

（5）经营范围：公路、市政污水处理及给排水工程施工；交通防护器材的

安装、施工；公路养护；交通信号灯、交通信号控制设备安装；公路、市政公

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及工程总承包；旧桥加固技术服

务。（以上经营事项涉及法律法规需报批的，凭批准证书经营）。 

3、科达基建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4、科达基建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7月31日 2016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101,166,385.53  

 

101,847,809.62  

 负债总额 1,107,561.37  

 

1,762,274.19  

 所有者权益

合计 

100,058,824.16  

 

100,085,535.43 

 项目 2016年1-7月 2016年1-8月 

营业收入 3,303,015.86  

 

4,563,5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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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78,432.22  

 

114,047.24  

 净利润 58,824.16  

 

85,535.43  

 注： 上述2016年7月31日数据已经审计，2016年8月31日数据未经审计。 

为科达基建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5、科达基建经营情况 

科达基建成立于2016年5月12日，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其中实物出资70%，

货币出资30%，实物出资为科达股份原拥有的部分路桥业务资产。科达基建的设

立目的为承接科达股份原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实现科达股份的战略转型。科达

基建成立后未以自身名义承揽任何项目，主要的经营业务为承接科达股份原基

础设施建设业务的收尾、后续工作。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1、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以2016年7月31日为基准日的评

估报告结果为定价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北京天圆开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7月31日，采用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科达基建全部权益在2016年7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11,429.71万元确定为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比审计后净资产10,005.88万元评估增值1,423.83万

元，增值率14.23%。因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参考资产评估预估值，公

司与山东科达商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11,430万元人民币，最终交易价

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能力分析 

（一）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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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让方：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2、合同签署日期：2016年9月7日 

3、转让价格：参考资产评估预估值，双方商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

11,430万元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4、交易标的：公司所持有的科达基建100%股权 

5、定价依据：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以2016年7月31日为

基准日的转让标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定价依据 

6、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采取现金方式分三次支付。（1）本次股权转让经出让方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7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20%；（2）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后7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60%；（3）2016年12月31日前，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20%。 

7、违约责任 

（1）受让方若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每逾期一天，应

支付逾期部分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如因违约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违约金

不能补偿的部分，还应支付赔偿金。 

（2）出让方若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转让股权，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

转让部分股权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如因违约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违约金

不能补偿的部分，还应支付赔偿金。 

（二）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科达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15.86%，信誉良好，与公司以往的交易

均能正常结算。山东科达近年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完全有能力按照协议规定的日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五、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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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本次出售资产，公司剥离原经营业绩下滑的路桥施工业务，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出售资产所得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和公司互联网营

销及相关业务的拓展，在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同时，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实

现互联网营销及相关业务的拓展。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 

截止2016年7月31日，科达基建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10,005.88万元，预计

交易价格为11,430万元，交易价格高于净资产1,424.12万元。公司持有科达基

建10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将增加上市公司投资收益1,424.12万元，增

加现金流11,430万元。 

（三）科达基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

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公司不存在为科达基建担保，以及科达

基建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2016年9月7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应到

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其中独立董事2名。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

刘锋杰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蔡立君先生、张忠先生出具了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公司出售资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

未有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出售资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

未有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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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能够胜任本次评估工作。且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山东科达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各自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

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出售资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

未有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及土地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科达基建将成为

山东科达全资子公司，即公司关联方。因科达股份尚有未完工基建业务项目，

鉴于该业务的特殊性，公司原有的基建业务项目将继续由科达基建提供劳务和

管理及相应收尾工作，由此将产生一定的日常经营性的关联交易，公司财务部

正在测算该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和持续时间，预计持续时间最长至2017年底，

待交易金额确定后，公司将对该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相应决策和披露程序。 

随着公司战略转型的进行，互联网营销业务已成为公司主营业务，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完成对基建业务的剥离，公司将不再承担基建业务，因此与

关联方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互联网营销

业务的拓展。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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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   

●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临时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七届十九次监事会决议 

（三）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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